
附件1

沁县银行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评价指标

	指标名称
	评价内容
	评价标准
	权重
	数据来源

	贷款增长
	当年贷款数量排序
	第一名得分40分，依次递减1分
	30%
	中国人民银行沁县支行

	
	当年贷款增长达到本市GDP增长幅度
	完成得20分，未完成按实际完成折算
	
	

	
	当年贷款增比排序（同比）
	第一名得40分，依次递减1分
	
	

	贷款比例
	年末贷款与存款比例，地方法人机构比年初提高1个百分点，其他机构比年初提高3个百分点
	完成得20分，未完成不得分
	10%
	中国人民银行沁县支行

	
	当年增加存款比排序
	第一名得80分，依次递减2分
	
	

	支持转型重点项目
	根据县重点项目转型项目融资对接会达成融资意向，资金到位金额排序（未放款不得分）
	第一名得50分，依次递减2分
	15%
	各银行提供，相关部门审核

	
	根据县重点转型项目融资对接会达成融资意向，资金到位率排序（未放款不得分）
	第一名得20分，依次递减1分
	
	

	
	新增5000万元以上重点转型项目贷款排序
	第一名得30分，依次递减1分
	
	

	支持乡村振兴
	涉农贷款余额
	第一名得50分，一次递减1分
	15%
	各银行提供，相关部门审核

	
	当年贷款增量排序
	第一名得50分，一次递减2分
	
	

	支持民营企业
	支持民营企业贷款余额排序
	第一名得30分，依次递减1分
	10%
	各银行提供，相关部门审核

	
	支持民营企业当年新增贷款排序
	第一名得50分，依次递减2分
	
	

	
	支持民营企业当年新增贷款增幅排序
	第一名得20分，依次递减1分
	
	

	小微企业贷款
	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速高于各项贷款同比增速
	完成得30分，未完成不得分
	10%
	长治市保监分局沁县监管组

	
	贷款户数高于去年同期户数
	完成得30分，未完成不得分
	
	

	
	小微企业新增贷款量排序
	第一名得40分，一次递减1分
	
	

	属地纳税
	属地纳税额排序
	最高得50分，依次递减1分
	5%
	各银行提供

	
	属地纳税与资产比排序（纳税额/资产总额）
	最高得50分，依次递减1分
	
	

	配合地方政府工作情况
	积极参加县政府组织的相关活动情况
	
	
	

	
	及时报送信息资料、统计分析数据情况
	按照百分制打分
	5%
	县财政局

	
	积极开展非法集资监测、宣传工作情况
	
	
	

	否决指标
	当年发生重大金融风险事件或案件
	取消参评资格
	
	


附件2
沁县证券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评价指标

	指标名称
	评价内容
	评价标准
	权重
	数据来源

	客户资产总额
	客户资产总额排序
	第一名得100分，依次递减5分
	5%
	证券营业部门提供，县财政局审核

	新增资金账户款
	新增资金账户排序
	第一名得100分，依次递减5分
	10%
	

	新增客户资金款
	新增客户资产额排序
	第一名得100分，依次递减5分
	10%
	

	全年累计交易税额
	全年累计交易总额相对指数=本年全年累计交易总额/考评范围内各公司全年累计交易总额最高值
	第一名得100分，依次递减5分
	20%
	

	融资余额
	为企业融资余额排序
	第一名得100分，依次递减5分
	20%
	

	属地纳税
	缴纳地方税收排序
	第一名得100分，依次递减5分
	20%
	

	营业收入增长
	营业收入增长率
	第一名得100分，依次递减5分
	10%
	

	配合地方政府工作情况
	积极参加县政府组织的相关活动情况
	按百分制打分
	5%
	县财政局

	
	及时报送信息资料，统计分析数据情况
	
	
	

	
	积极开展非法集资监测、宣传工作情况
	
	
	

	否决指标
	当年发生重大金融风险事件或案件
	取消参评资格
	
	


附件3

沁县保险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评价指标

	指标名称
	评价内容
	评价标准
	权重
	数据来源

	保费收入增长
	保费收入排序
	第一名得70分，依次递减1分
	30%
	各公司提供，县财政局审核

	
	保费收入增长率排序
	第一名得30分，依次递减0.5分
	
	

	年度市场份额
	公司年度保费占全县保费（财产险、寿险）比值排序
	第一名得100分，依次递减2分
	10%
	

	公共保障贡献度
	赔（给）付额排序
	第一名得70分，依次递减1分
	20%
	

	
	公司年度赔付率，产险为年度赔款支出占总保费收入的比值；寿险为年度理赔与年金给付支出占总保费的比值
	第一名得30分，依次递减2分
	
	

	属地纳税
	缴纳地方税收排序
	第一名得100分，依次递减2分
	15%
	各公司提供

	引进保险资金情况
	成功引进保险资金，按金额排名
	第一名得100分，依次递减2分
	20%
	县财政局、

长治市银保监分局沁县监管组

	配合地方政府工作情况
	积极参加县政府组织的相关活动情况
	按照百分制打分
	5%
	县财政局

	
	及时报送信息资料、统计分析数据情况
	
	
	

	
	积极开展非法集资监测、宣传工作情况
	
	
	

	否决指标
	当年发生重大金融风险事件或案件
	取消参评资格
	
	



附件4
沁县融资性担保公司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评价指标

	指标名称
	评价内容
	评价标准
	权重
	数据来源

	发挥杠杆作用情况
	担保额与净资产比达到全省平均水平
	不达到不得分；第一名得100分，依次递减5分
	40%
	县财政局

	分类监督评级情况
	按照《山西省融资担保公司分类监管评级指引（试行）》对本公司评级得分
	第一名得100分，依次递减5分
	40%
	县财政局

	支小支农情况
	支小支农担保余额占比不低于80%、单户担保金额500万元及以下的占比不低于50%
	第一名得100分，依次递减5分
	15%
	各担保公司提供

	配合地方政府

工作情况
	积极参加县政府组织的相关活动情况
	按照百分制打分
	5%
	县财政局

	
	及时报送信息资料、统计分析数据情况
	
	
	

	
	积极开展非法集资监测、宣传工作情况
	
	
	

	否决指标
	当年发生重大金融风险事件或案件
	取消参评资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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